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

参与银河证券基金申购业务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客户长期以来给予的信任与支持，经与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银河证券”）协商，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参与银河证券基

金申购、定期定额投资（以下简称“定投”）业务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费率优惠活动

１

、费率优惠内容

办理方式 定投费率折扣 申购费率折扣

银河证券网上交易方式

４

折

４

折

银河证券临柜交易方式

８

折 ———

投资者通过以上交易方式在银河证券办理定投或申购业务，费率享有上述折扣优惠，

但优惠后费率如果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 若原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仍按原费率执

行。 基金费率请详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

务公告。

２

、费率优惠适用基金及期限

本公司可参与银河证券申购、定投业务费率优惠的产品包括：

１

、长盛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１６０８０７

）；

２

、长盛环球景气行业大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８０００６

）；

３

、长盛中信全债指数增强型债券投资基金（前端收费：

５１００８０

）；

４

、长盛中证

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５１９１００

）；

５

、长盛同德主题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０３９

）；

６

、长盛动态精选基

金（前端收费：

５１００８１

）；

７

、长盛同智优势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１６０８０５

）；

８

、长盛

创新先锋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８０００２

）；

９

、长盛成长价值基金（

０８０００１

）；

１０

、长盛

量化红利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０８０００５

）；

１１

、 长盛积极配置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０８０００３

）。

以上基金自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起执行优惠费率。

二、重要提示

１

、费率优惠活动解释权归银河证券所有，有关优惠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

资者留意银河证券的有关公告。

２

、费率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流程以银河证券交易的规定为准。 投资者欲了解基

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１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址：

ｗｗｗ．ｃｓ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２６６６

２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ｓｔｏｃｋ．ｃｏｍ．ｃｎ／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８８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本公司提醒投资人在做出投资决策后， 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

投资人自行负担。 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特此公告。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四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６０

证券简称：常铝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３

江苏常铝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江苏常铝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０３

月

２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６

日的《证

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

东每

１０

股 送红股

３

股 ，派

０．４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

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０６

元） ；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７

股。 对于其

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１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３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４

月

１５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４

月

１８

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４

月

１５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送（转增）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４

月

１８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４

月

１８

日通过股东托管

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６３３

常熟市铝箔厂

２ ０８＊＊＊＊＊０７５

伊藤忠金属株式会社

３ ０１＊＊＊＊＊１６７

张平

４ ０８＊＊＊＊＊３８７

伊藤忠（中国）集团有限公司

五、本次所送（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４

月

１８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股份类型

本次送（转增）之

前股份数

本次送（转增）股

份数

本次送（转增）

之后股份数

占总股本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７

，

６５０

，

０００ ７

，

６５０

，

０００ １５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４．５０％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７

，

６５０

，

０００ ７

，

６５０

，

０００ １５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４．５０％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

人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７

，

６５０

，

０００ ７

，

６５０

，

０００ １５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４．５０％

４

、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高管股份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６２

，

３５０

，

０００ １６２

，

３５０

，

０００ ３２４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９５．５０％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６２

，

３５０

，

０００ １６２

，

３５０

，

０００ ３２４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９５．５０％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１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七、本次实施送（转增）股后，按新股本

３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０

年度，每股净收益

为

０．１３２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江苏省常熟市古里镇白茆西 咨询联系人：张伟利

咨询电话：

０５１２－５２３５９０１１

传真电话：

０５１２－５２８９２６７５

江苏常铝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

(

上接

D81

版

)

（

７

）周旭东先生：

１９６６

年

１１

月生，律师。 曾任常州第六律师事务所律师、江苏常州东臻律师事务所主任。 现任江苏常州东

晟律师事务所主任，常州市律师协会常务理事、常州市法学会理事。

２００７

年获得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资格，担任上市公司远东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炎黄在线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卓润重工机械有限公司常年法律顾问，常州丰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

周旭东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本公司

５％

股权以上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 周旭东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 周旭东先生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惩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８

）张燕女士：

１９７０

年

１０

月生，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曾任常州会计师事务所所长，常州正大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董事长、主任会计师，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常务副主任会计师兼常州分所所长。

２００２

年获得

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资格，现任江苏技术师范学院商学院教师、江苏新城房产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无锡华光锅炉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常州裕新绝缘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常州天目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张燕女士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本公司

５％

股权以上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 张燕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 张燕女士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惩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９

）佘上能先生：

１９７１

年出生，本科学历。具有中国注册会计师、律师资格。曾任江阴铁合金厂技术员，

１９９７

年至今担任河

海大学商学院会计系讲师、江苏常州众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佘上能先生与

２００８

年获得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资格，现任南方轴

承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佘上能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本公司

５％

股权以上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 佘上能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 佘上能先生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惩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７８

股票简称：常宝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３

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遗漏负连带责任
。

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根据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决定召开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

一、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上午

９

：

００

二、会议地点：常州市富都戴斯大酒店二楼会议室（常州市红梅公园南门文笔路

１

号）

三、会议召集人：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四、召开方式：现场表决

五、会议议题：

１

、《关于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２

、《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３

、《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４

、《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５

、《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６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７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８

、《关于续聘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

２０１１

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９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公司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１０

、《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１０－１

选举曹坚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１０－２

选举陈普安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１０－３

选举朱洪章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１０－４

选举周家华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１０－５

选举严献忠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１０－６

选举姚伟民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１０－７

选举周旭东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１０－８

选举张燕女士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１０－９

选举佘上能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注：该议案采取累积投票方式选举董事、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的表决分别进行。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

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股东大会方可进行表决。

１１

、《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１１－１

选举韩巧林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１１－２

选举袁立平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１１－３

选举丁伟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注：该议案采取累积投票方式选举监事。

以上议案内容详见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详见巨潮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六、公司独立董事将在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七、出席会议人员：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星期四）下午

１５

：

００

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３

、因故不能出席的股东，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授权委托书格式附后。

八、会议登记事项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

９

：

００

—

１６

：

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４

日

９

：

００

—

１１

：

００

２

、登记地址：江苏省常州市延陵东路

５５８

号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信函上请注明“参加股东大会”字

样。

３

、登记方式

（

１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证券账户卡、本人

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证明、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证券账户卡、本人

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办理登记手续。

（

２

）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持证券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证券

账户卡、本人身份证、股东书面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异地股东可采取传真或书面信函的方式于上述时间登记，传真或书面信函以抵达本公司的时间为准，不接受电话登

记。

４

、联系方法：电 话：（

０５１９

）

８８８１３９１１

传 真：（

０５１９

）

８８８１２０５２

邮政编码：

２１３０１８

５

、联系人：安 宁

九、其他事项：会期半天，出席会议的食宿、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

附：回执和授权委托书

回 执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我单位（个人）持有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股，拟参加公司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

度股东大会。

注：

回执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出席人姓名：

股东账户：

股东名称（签章）：

日 期：

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身份证号码： ）代表本人（单位）参加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

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我本人（单位）承担。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

／

营业执照注册号：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本人（单位）对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结果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２

《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３

《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４

《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５

《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６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７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８

《关于续聘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

２０１１

年审计机

构的议案》

９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公司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１０

《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累积投票

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数

１０－１

选举曹坚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１０－２

选举陈普安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１０－３

选举朱洪章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１０－４

选举周家华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１０－５

选举严献忠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１０－６

选举姚伟民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独立董事 同意股数

１０－７

选举周旭东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１０－８

选举张燕女士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１０－９

选举佘上能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１１

《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同意股数

１１－１

选举韩巧林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１１－２

选举袁立平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１１－３

选举丁伟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备注：

１

、议案填写方式：议案的“同意”、“反对”、“弃权”意见只能选择一项，用“

√

”方式填写，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

票或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其所持股份数的表决结果应计为“弃权”，该议案效力不影响其他议案的效

力。

２

、议案

１０

选举公司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分别采用累积投票制，其中非独立董事表决权数

＝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

×６

；独立董事表决权数

＝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３

。 股东可以对其拥有的表决权任意分配，投向一个或多个候选人，

如果直接打“

√

”，表示直接将表决权平均分给打“

√

”的候选人。若股东填写投票数总和大于其拥有的非独立董事表决权数，

则对非独立董事部分的表决均无效；若股东填写投票数总和大于其拥有的独立董事表决权数，则对独立董事的表决均无效。

３

、议案

１１

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权数

＝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３

。 股东可以对其拥有的表决权任意分配，投向一个

或多个候选人，如果直接打“

√

”，表示直接将表决权平均分给打“

√

”的候选人。 若股东填写投票数总和大于其拥有的表决

权数，则对该议案的表决均无效。

４

、授权委托书复印及剪报均为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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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常宝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０

日下午

１

：

００

在公司会议室举行。 本次会议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以专人送达的形式通知全体监事。 全体监事共

３

名出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韩巧林先生主持。

一、以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详细内容见同日披露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

２０１０

年年报及摘要中关于《监事会工作报告》的章节。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以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与会监事认为： 公司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并能得到有效的执行。 《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

告》真实、客观的反应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及执行情况。

详细内容见同日披露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三、以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详细内容见同日披露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该报告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以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对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全文》和《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摘要》进行了审核，并发表了审核意见：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

事会编制的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的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详细内容见同日披露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和《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摘要》。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以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１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可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提升公司盈利水

平，符合公司发展需要，符合维护全体股东利益的需要。 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

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计划内容及

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备

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法规的规定。

２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

等高风险投资，并承诺在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从事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３

、监事会同

意公司用超募资金中的

１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人民币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６

个月。

六、以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一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为顺利完成监事会选举，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提名韩巧林先生、袁

立平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 韩巧林先生、袁立平先生不是公司董事、总经理或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并经审核后同意将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提名的职工监事丁伟先生列为公司职工监事候选人。 丁伟先生不是公司董事、总

经理或高级管理人员。

上述候选人中，最近两年内担任过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未超过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

人数未超过监事人数的二分之一。 （监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

特此公告。

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

附：

监事候选人简历

（

１

）韩巧林先生，

１９７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出生，大专学历。曾任宝钢集团常州钢铁厂三改办秘书、党办秘书，常钢公司总经理助理

兼办公室主任，常宝有限总经理助理兼办公室主任、人事总监、人事总监兼人力资源部经理、副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监事会

主席、总经办主任、人力资源部经理。

韩巧林先生为持有公司

５％

股权以上的法人股东江苏常宝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股东，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

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韩巧林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１１

，

６３７

，

１２０

股。 韩巧林先生未受到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惩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２

）袁立平先生，

１９６４

年

２

月

２１

日出生，大专学历。曾任常州钢铁厂供应部科员，宝钢集团常州钢铁厂热管车间科员、财务

科科员、企管办科员、监审法务室主任，常钢公司监审法务室主任审计师，江苏常宝钢管有限公司物资部经理、装备供应部副

经理、监事会主席。 现任本公司监事、内审部负责人。

袁立平先生为持有公司

５％

股权以上的法人股东江苏常宝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股东，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

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袁立平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４

，

３６３

，

９２０

股。 袁立平先生未受到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惩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３

）丁伟先生，

１９６９

年

１

月

６

日生，大专学历。 曾任宝钢集团常州钢铁厂主任助理、检修部经理，江苏常宝钢管有限公司装

备供应部经理。 现任本公司装备部经理。

丁伟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５％

股权以上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 丁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 丁伟先生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惩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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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常宝股份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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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本公司将

２０１０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

情况专项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１３８

号文核准，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８

日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６

，

９５０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人民币

１６．７８

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

币

１

，

１６６

，

２１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３

日收到承销商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汇缴的各社会公众普通股

Ａ

股股东认购

款扣除承销保荐费用人民币

５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后的募集资金合计人民币

１

，

１１０

，

２１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另扣除审计验资、律师及信息

披露等发行费用

５

，

７９９

，

４００．００

元后，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１

，

１０４

，

４１０

，

６００．００

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并出具苏公

Ｗ

［

２０１０

］

Ｂ０９０

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的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本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和要求，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根据该《制度》

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储制度，在中国建设银行常州分行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专款专用，并与中国建银投资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授权保荐代表人可以随时到募

集资金开户银行查询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资料，以便于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以及对其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三方监管协议与

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元

专户银行名称 银行帐号 期末余额

中国建设银行常州分行

３２００１６２８６３６０５９１０８６６６ ９９２

，

８９２

，

００２．４７

中国建设银行常州分行

３２００１６２８６３６０５９１０８２８９ ０．００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建设项目已累计投入资金

１１

，

２７５．５４

万元，募集资金账户利息收入

１２３．７３

万元，

手续费

０．０５

万元，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

９９

，

２８９．２０

万元。

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账户使用情况 金额

一、募集资金账户资金的减少项

１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使用

１１

，

２７５．５４

２

、银行手续费

０．０５

３

、支付上市发行费用

６

，

１７９．９４

二、募集资金账户资金的增加项

１

、利息收入

１２３．７３

三、期末余额

９９

，

２８９．２０

三、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项目投入情况，详见附件《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未发生变更。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按照《关于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细则》和公司的《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规定使用管理募集

资金，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募集资金使用及存放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情形。

六、公司不存在两次以上融资且当年存在募集资金运用的情况。

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

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１１０

，

４４１．０６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１１

，

２７５．５４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０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０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１１

，

２７５．５４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０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

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

更项目

（含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

１

）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

２

）

截至期

末投资

进度（

％

）

（

３

）

＝

（

２

）

／

（

１

）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ＥＲＷ６６０

焊管 否

７７

，

３８１．６０ ７７

，

３８１．６０ １１

，

２７５．５４ １１

，

２７５．５４ １４．５７％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０１

日

不 适

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７７

，

３８１．６０ ７７

，

３８１．６０ １１

，

２７５．５４ １１

，

２７５．５４ － － － －

超募资金投向

归还银行贷款（如

有）

－ － － － －

补充流动资金（如

有）

－ － － － －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 － － － －

合计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

预计收益的情况和

原因（分具体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

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

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适用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１

，

１０４

，

４１０

，

６００．００

元， 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江苏公证

天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并出具苏公

Ｗ

［

２０１０

］

Ｂ０９０

号《验资报告》。公司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为

７７３

，

８１６

，

０００．００

元，超募资金为

３３０

，

５９４

，

６００．００

元。 报告期内，公司未使用超募资金。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

况

适用

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进行，公司上市前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江苏公证天业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情况进行了核验，并出具了苏公

Ｗ

（

２０１０

）

Ｅ１２４２

号

《关于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

止，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人民币

１１

，

２７５．５４

万元，项目的具体投入情况

如下：土地款人民币

７２

，

０６０

，

４８０．００

元，设备购置人民币

４０

，

６９４

，

９６６．５２

元。

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及公司的保荐机构中国建银投

资证券有限公司发表明确的同意意见，公司以本次募集资金

１１

，

２７５．５４

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自筹资金。（具体参见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巨潮网等媒体上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０２

）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情

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

资金结余的金额及

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

金用途及去向

存放于公司和子公司设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市分行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分别为

３２００１６２８６３６０５９１０８６６６

和

３２００１６２８６３６０５９１０８２８９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

露中存在的问题或

其他情况

无

公司代码：

００２４７８

公司简称：常宝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９

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特别规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

定， 公司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１７

：

００

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

本次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陆投资者互动平台：（

ｈｔｔｐ

：

／／ｉｒｍ．ｐ５ｗ．ｎｅｔ

）参与本次说明会。

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和财务负责人曹坚先生先生、总经理朱洪章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晓萍女

士、独立董事安文先生、董事会秘书赵旦先生、公司保荐代表人倪霆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江苏常宝钢管股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４７８

股票简称：常宝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７

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

金人民币

１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暂时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０

］

１１３８

号文 《关于核准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核准，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６９５０

万股，每股面值为

人民币

１

元，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１６．７８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１

，

１６６

，

２１０

，

０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６１

，

７９９

，

４００

元，募集资金

净额为人民币

１

，

１０４

，

４１０

，

６００

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由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 并出具苏公

Ｗ

［

２０１０

］

Ｂ０９０

号《验资报告》。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公司及其子公司江苏常宝德胜钢管有限公司已按有关要求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上述募集资金均已存放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账号为分别为

３２００１６２８６３６０５９１０８６６６

和

３２００１６２８６３６０５９１０８２８９

）。

二、募集资金的运用情况：

根据公司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募集资金用途，公司计划使用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７７３

，

８１６

，

０００

元，？ 本次募集资金净额超

过计划募集资金人民币

３３０

，

５９４

，

６００

元。 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将超募资金中的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剩余闲置的超募资金为

１３０

，

５９４

，

６００

元。

为了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前提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证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暂时

性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法规及《董事会议事规则》？ 的相关规定，公司拟将超募资金中的

１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人民币用于暂时性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６

个月。

三、使用超募资金暂时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合理性及必要性：

根据公司公开披露的招股说明书：“若募集资金量大于该项目投资额， 超过部分将用于补充本公司流动资金”。 因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营业收入较去年大幅增加，因此适度增加原料库存数量将有利于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公司拟以超募资金中的人民

币

１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暂时性补充公司日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用于购买原材料。通过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 可以提高超募资金

使用效率，进一步提升公司盈利水平，符合公司发展需要。

本次使用超募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期限不超过

６

个月，具体时间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公司以上述超募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将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且未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的用途。

公司承诺：

１

、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２

、在使用超募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后的十二个月内，公司

将不从事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四、公司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认为公司本次使用

超募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可以进一步提升公司盈利水平，未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

行。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证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备

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法规及《董事会议事规则》？ 的相关规定，同意公司使用

１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人民币超募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６

个月。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出具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可以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提升公司盈利水平，符合公司发展需要，符合维护全体股东利益的需要。 募集资金的使用没

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

东利益的情况。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计划内容及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证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法规及

《董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最近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并承诺在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性补

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从事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我们同意公司使用

１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超募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

用期限不超过

６

个月。

六、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监事会认为： ：

１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可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提升公司盈利水平，符合公司发展

需要，符合维护全体股东利益的需要。 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计划内容及程序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

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法规的规定。

２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并

承诺在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从事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３

、 监事会同意公司用超募资

金中的

１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人民币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６

个月。

七、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核查后认为：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计划没有与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

施计划相抵触，不会影响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常宝股

份最近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并承诺本次使用超募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且本次补充流动资金的使用期间不超过

６

个月，使用期满后，公司将上述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关于使用

１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超募资金暂时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事项，常宝股份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作出了必要的承诺事项，

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该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有助

于提高公司的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中投证券同意常宝股份使用

１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超募资金暂时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八、备查文件

１

、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２

、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４

、保荐机构发表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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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385

证券简称：大北农 公告编号：

2011-008

号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增募集资金专户

及控股子公司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募集资金情况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0

］

262

号文核准，于

2010

年

3

月

29

日向

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6,080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每股发行价

为人民币

35.00

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128,000,000.00

元， 扣除发行费用

110,200,

300.13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2,017,799,699.87

元，以上募集资金已经中瑞岳华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4

月

1

日出具的中瑞岳华验字

[2010]

第

073

号《验资报告》确认。

根据

2010

年

12

月

28

日 《财政部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上市公司和非上市企业做好

2010

年年报工作的通知》财会

[2010]25

号文要求，公司将原在发行费用中列支的路演等费用，

调整记入

2010

年度损益，调整后公司发行费用为

107,527,175.00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2,020,

472,825.00

元。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及公司《募

集资金专项存储与使用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2010

年

4

月

29

日，公司已与平安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关村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市中关村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大运村支行、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学院

路支行四家银行共同签署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有关事项已发布公司

2010-040

号公

告。

为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的安全管理和方便使用，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经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增设两个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议案》，北京大北农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怀北庄分理处

增设募集资金专户，用于

"

新型高效预混料项目、北京基地

9

万吨高档教槽料及原料处理项

目、微生态制剂产业化项目

"

；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金色农华种业科技有限公司在北京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学院路支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用于金色农华

"

高产多抗玉米新品种产业化项

目

"

及

"

超级杂交水稻新品种产业化项目

"

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协议签订后，公司募集资

金专户数量未超过募投项目的个数，两个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二、

2011

年

4

月

11

日，公司已与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怀北庄分理处共同签署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1

、公司已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怀北庄分理处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

下简称

"

专户

"

），账号为

11-150601040003132

。 该专户用于公司

"

新型高效预混料项目

"

、

"

北

京基地

9

万吨高档教槽料及原料处理项目

"

、

"

微生态制剂产业化项目

"

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

用。

2

、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

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

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应当依据《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

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公司和开户银行应当配合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的调查与查询。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每季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情况。

4

、公司授权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林辉、齐政可以随时到开户银行

查询、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开户银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

料。保荐代表人向开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平安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开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

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

、开户银行按月（每月

10

日之前）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开

户银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6

、公司一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的，开户银行应及时

以传真方式通知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平安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开户银行，同时向公司、开户银行书

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

、开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对账单或向平安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调查专户情形的，公

司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

、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

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三、

2011

年

4

月

11

日， 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金色农华种业科技有限公司已与平安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开户银行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学院路支行共同签署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1

、金色农华已在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学院路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

"

专户

"

），账号为

01090339100120109241700

。该专户用于金色农华

"

高产多抗玉米新品种产业

化项目

"

及

"

超级杂交水稻新品种产业化项目

"

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2

、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

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金色农华控股股东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

保荐机构， 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金色农华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进行监督。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应当依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北

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 并有权采取现

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金色农华和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学院路支行应当

配合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调查与查询。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每季度对金色农华现场

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4

、金色农华授权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林辉、齐政可以随时到北京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学院路支行查询、复印金色农华专户的资料；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学院

路支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北京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学院路支行查询金色农华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平安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学院路支行查询金色农华专户

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学院路支行按月（每月

10

日之前）向金色农华出具对账单，并

抄送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学院路支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

6

、金色农华一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的，北京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学院路支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同时提供专户的支

出清单。

7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平安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学院路支行，

同时向金色农华、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学院路支行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

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学院路支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对

账单或向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 以及存在未配合平安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调查专户情形的，金色农华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

、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

/

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

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特此公告。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002372

证券简称：伟星新材 公告编号：

2011-016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与西安沣渭新区管理委员会签署投资意向书的公告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
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风险提示：

1

、本次签订的仅为意向书，属于双方合作意愿和框架性、意向性约定，意向书付诸实施

以及实施过程中均存在变动的可能性。

2

、意向书相关的正式协议的签署及实施尚需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履行董事会、股东大

会的决策程序，同时意向书的有关条款的落实尚需获得相关政府部门批准。

3

、公司尚需对拟投资的研发生产基地项目进行深入论证和系统规划，该项目的总体投

资规模、投资内容以及是否成功实施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4

、由于该项目土地使用权的取得要通过招拍挂公开方式进行，所以土地使用权是否竞

得、土地使用权的成交价格及取得时间尚不能确定。

一、概述

为响应国家

"

西部大开发

"

的号召，更好地拓展西北市场，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7

日与西安

沣渭新区管理委员会签署了《关于公司在西安沣渭新区投资建设新型复合材料管材研发生

产基地项目的意向书》。

二、意向书主要内容

1

、基于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拟在西安沣渭新区投资建设新型复合材料管材研发生产基

地项目，主要生产

PP-R

管材管件、

PE

实壁管、

HDPE

波纹管及

PB

采暖管材管件等系列产品。

2

、西安沣渭新区管理委员会在该区为公司安排

200

亩工业用地，通过招拍挂公开方式

出让给公司，并提供相关优惠政策和相关基础设施的配套服务以及方便条件。

3

、公司在西安沣渭新区注册成立一家独立法人公司，按《公司章程》规定的决策程序及

约定的投资计划、相关部门批准的规划要求实施建设该项目。

三、投资目的

公司与西安沣渭新区管理委员会签署本意向书的目的是出于公司未来发展的战略性

考虑，充分利用西部的劳动力及资源优势，降低物流成本，更好地拓展西北市场。 公司尚需

对该项目进行更深入地论证与系统规划。

四、资金来源

因土地使用权的成交价格尚不确定，公司将视实际成交金额采用自有资金或超募资金

来购买，同时将履行相应的审批手续。

五、本意向书对公司的影响

本意向书只是公司在中西部建立生产基地的投资意向，是否正式实施存在较大的不确

定性，对公司目前的经营成果没有影响。

公司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对

项目的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4

月

11

日

股票代码：

000805

股票简称：

*ST

炎黄 公告编号：

2011-006

江苏炎黄在线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暂停上市期间工作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公司董事会一直将恢复上市作为暂停上市以来的最重要工作，

2007

年

5

月

11

日，公司向

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股票恢复上市的申请；

2007

年

5

月

18

日， 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受理本公

司股票恢复上市的申请，目前，公司正在补充和完善恢复上市的有关文件。 现就公司恢复上

市进展工作情况公告如下：

一、关于公司稳定方面

在各级部门的支持协助和董事会的努力下，公司顺利完成了股权分置改革。公司不断完

善内部管理制度，明确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层的职责分工、进一步提高公司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规范化运作的责任意识和风险控制意识，不断改进和提高公司治理水平，通过不

断加强和完善内部管理体制建设，建立健全各项内部管理制度，增强了员工信心，稳定了职

工队伍。

1

、关于股权分置改革

2009

年

1

月

19

日，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股权分

置改革方案，

2009

年

2

月

25

日，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股份变更登记完成，公司股票简称由

S*ST

炎

黄变更为

*ST

炎黄。

2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方面

200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并按规

定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报送相关文件并申请行政许可。

2009

年

10

月

16

日， 公司收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

091310

号）， 中国证监会对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受理审查，认为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

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2009

年

12

月

24

日，公司收到了《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

反馈意见通知书》（

091310

号）。

公司

200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相关议案，决议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 截至公告日，上述股东大会

决议有效期日期已过，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相关决议已自动失效，为

充分保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公司将尽快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新的重组方案。 公司

将根据工作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

、关于土地处置方面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土地收储事宜， 公司与常州土地储备中心签署

相关协议。 该交易达成后，公司可从土地收储中心收取

13,354

万元的补偿款。 本次交易以江

苏华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苏华评报字（

2010

）第

004

号评估报告报告为基础，参照市场

价格与土地收储中心协商确定的意向性收储价格，并按规定履行了相关程序，不存在损害其

他股东的利益。

201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与常州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签署了地块交接手续，并将相关权

属证件交至常州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办理过户。 截至目前，公司收到

9990

万元土地补偿款，

南京立信永华会计师事务所认为可以确认收储收益。

二、风险提示

1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工作尚未完成，主营业务尚未恢复，本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

大不确定性。

2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4.2.17

条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在同意受

理本公司恢复上市申请后的三十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核准本公司股票恢复上市申请的决定

（补充提供材料期间不计入上述期限内）。

若在规定期限内本公司恢复上市申请未能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核准， 本公司的股票将被

终止上市。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炎黄在线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四月十二日


